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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易显
满）为精准办理暂予监外执
行提请审查案，提升刑事执
行检察监督的透明度和司
法公信力，规范暂予监外执
行案件办理程序 。 11 月 21
日， 醴陵市检察院首次对 3
起暂予监外执行提请审查
案进行公开听证，邀请 3 名
听证员参与案件评议。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
分别向听证员就此次听证
会的目的和意义进行说明，
阐述了现行法律关于暂予
监外执行的相关规定 。 同
时 ， 分别详细介绍了苏某
某 、易某某 、叶某某的犯罪
事实 ，并对苏某某 、易某某
哺乳期情况和叶某某身患
严重疾病符合《保外就医严
重疾病范围》的情况进行了
说明。 3 名罪犯分别对自己
所犯罪行进行了深刻地反
思，表示今后一定会服从监
督管理， 认真接受改造，早
日回归社会。

听证员就认罪态度 、哺
育抚养婴儿、身体健康状况

等方面分别对 3 人提问，对
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
件发表意见和看法。 在充分
听取听证员意见后，检察机
关综合全案案情、医学鉴定
意见书、出生医学证明、3 人
社会危险性等情况进行了
全面分析 ，依据 《暂予监外
执行规定 》 等有关法律规
定，依法作出同意对 3 人暂
予监外执行的审查意见，移
交法院作出决定。

此次暂予监外执行案
件听证会，是醴陵市人民检
察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 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
促进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办理的公开化、 规范化、制
度化，践行了惩罚罪犯与改
造罪犯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提升了检察机关司法公信
力。 下一步，醴陵市检察院
将继续深入践行宽严相济
的刑事司法政策，推动刑事
执行检察听证工作常态化 ，
更好的维护刑罚变更执行
公平公正，增强刑事执行检
察监督工作质效。

本报讯 （通讯员 廖云婷）近
期 ， 炎陵县检察院联合县农业
农村局 、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炎
陵分局 、 县森林公安在石玉河
开展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活动 。

今年， 该院共办理非法捕
捞 水 产 品 公 益 诉 讼 系 列 案 11
件 ，首某某、刘某某等 21 人在禁
渔期、 禁渔区使用电鱼等禁用方
法和工具非法捕捞的行为造成了
渔业资源损害 。 在该院的 支 持
下 ， 县农业农村局依法与谭某

某 、 首某某等人开展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磋商 ， 达成生态损
害赔偿协议 ， 由侵权人通过购
买鱼苗增殖放流方式恢复生态
环境 。 随着谭某某 、 首某某等
人购买 价 值 14280.7 元的 3 万
余尾鱼苗放归石玉河 ，21 名侵
权人应承 担 的修复责任全部落
实到位， 有效弥补了辖区内流域
水生物资源的损失， 维护了水生
物多样性 。

近年来 ， 县检察院将办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与生态恢
复性司法理念有机结合， 为不同
类型自然环境、 生态系统提供全
方位修复选项， 为保护绿水青山
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下一步， 炎陵县检察院将继
续发挥检察职能， 坚持 “惩罚犯
罪+生态修复” 双管齐下的办案
理念，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
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采
取多种形式和方法维护生态环
境，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思思）11
月 18 日 ， 在 攸县 人 大 常委 会
2022 年度 “两官 ”履职评议会议
上，县检察院 3 名重点评议的员
额检察官接受履职评议。

会上，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刘北斗作员额检察官履职
总体情况报告 ，3 名重点评议对
象依次从依法履职职责 、遵守职
业道德 、自觉接受监督 、廉洁自
律等方面作了履职情况报告 ，并
在报告席接受与会人员和代表
询问。 随后，会议以无记名投票
的形式进行了满意度测评 ，并现
场通报了测评结果。 接受评议的
3 名员额检察官测评均为满意 ，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检察官
的良好风貌。

最后，刘北斗向大会作表态
发言。 他表示，攸县检察院将以
此次履职评议为契机，加大对整
改落实情况的跟踪监督力度 ，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持续在推进平安建设 、优化
营商环境、维护公共安全等方面

下功夫 、做文章 ，提升司法公信
力，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 同
时， 将以此次履职评议为起点 ，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切实增强履职意识，认真践行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宗旨。

下一步 ，攸县检察院将继续

加强与人大的沟通、协调，更加自
觉的接受人大监督 ，做好先进经
验的总结和先进典型的宣传，并
就本次履职评议中发现的共性
问题和个性问题进行整改 ，进一
步推动攸县检察官司法能力的
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勇）“真
心感激你们帮我讨回了工资，谢
谢你们，为你们点赞”。 近日，申
请执行人易某将一面写着“公正
执法 、热情服务 ”的锦旗送到株
洲市天元区法院执行法官陈勇
及其团队的手中，对执行法官的
高效执行表示感谢。

2021 年 7 月，申请执行人易
某应聘到被执行人某设备有限
公司工作 ，入职后 ，公司并未与
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22 年 4
月易某离职，因工资事宜双方协
商不成，易某不得已向劳动仲裁
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该公
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两倍工资，该请求得到劳动仲裁
部门的支持，但该公司一直未履
行义务， 易某 2022 年 9 月向天
元区法院申请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法官考虑到该案涉民生案件，先
是对被执行人某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
施。 同时，积极查找被执行人某
设备有限公司财产，并且迅速与
被执行某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取得联系。 执行过程中，执
行法官情法并用，通过电话耐心
做被执行人思想工作，严肃告知
其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
的严重后果。 最终，在执行法官

的苦心劝解下，被执行人表示愿
意来法院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
考虑到疫情防控期间 ， 尽量减
少人员接触，执行法官告知被执
行人向该案指定账户支付执行
款 2.83 万元。 至此，该案顺利执
结。

据了解，自“湘执利剑 2022”
专项执行行动深入开展以来，天
元区法院在打击失信被执行人、
惩治失信被执行人上不遗余力，
对执行涉民生案件领域坚持做
到穷尽一切措施查找、提供一切
咨询释疑、 打击一切逃避行为，
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让破坏者变爱护者
炎陵县检察院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利）
为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
化， 提升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质效。 11 月 24 日，株洲市石
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凌辉与刑事执行部门对辖
区内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专题
调研。

石峰区司法局局长陈新
跃就区域社区矫正工作进行
了专题汇报， 总结了社区矫
正工作的做法、成效，同时也
分析了不足和问题。

会议指出， 要进一步做
好向区委、人大关于社区矫
正工作的专题汇报， 争取党

委政府对该项工作的支持 ；
要进一步抓好日常管理，特
别是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矫
正对象的管理 ，坚持防疫监
管两不误 ；要进一步加强机
制建设 ，为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打造石峰品牌 ；要进
一步推进法治统筹、行政执
法、司法以及法律服务等领
域法治人才储备 ，为法治石
峰建设注入“硬内核”。

会议强调， 司法行政机
关要和检察机关就社区矫
正工作形成共识 ，共同守护
好“高墙外 ”的公平正义 ，努
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攸县员额检察官接受履职评议

法官尽职暖人心 群众感激送锦旗

凌辉带队调研社区矫正工作

暂予监外执行“行不行”
公开听证“评一评”

会议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张茜）
今年以来，株洲市渌口区检
察院在渌口镇、 朱亭镇、龙
门镇等多个乡镇，开展法治
宣传进乡村活动 ， 共计 33
场。

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
民法典 、食品安全法 、国家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下乡的
检察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 、贴近生活的事例 ，讲解
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知识，让广大群众对
相关法律法规有更全面、更

准确 、更深刻的理解 ，学会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今年，该院法治下乡
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
4200 余份，现场接受法律咨
询 110 余人次。

下一步 ， 渌口区检察
院 将 继 续 深 入 推 进 法 治
宣 传 工 作 ， 宣 传 法 律 知
识 、讲好法治故事 、传播检
察声音， 全力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为法治社会建设贡献检察
力量。

渌口区检察院法治宣传进乡村


